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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改气’工作推进较慢，燃煤小锅炉淘汰不够
彻底。 ”已整改完成，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整改任务：全面淘汰 10 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
锅炉。

整改措施：
1. 全面完成 2014-2017 年燃煤锅炉淘汰改造工

作。 2014 年-2017 年全县完成淘汰改造的 336 台锅
（窑）炉，其中：禁燃区内 39 台全部完成淘汰改造，非
禁燃区淘汰改造了 297 台（完成比例为 95.8%），超额
实现了《浙江省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和淘汰改造非
禁燃区分散燃煤锅（窑）炉实施方案（2014-2017）》提
出的“禁燃区高污染燃料锅（窑）炉全部淘汰，非禁燃
区完成 90%以上 10 蒸吨/小时以下分散燃煤锅（窑）
炉淘汰改造”的任务目标。

2.开展煤气发生炉淘汰改造工作。 按照省市工作

部署，重点展开一段式煤气发生炉的淘汰改造，截止
5 月底，完成全部（1 台）煤气发生炉的淘汰改造。

3.加快推进集中供热。 加快金怡热电项目及配套
热网工程建设，2018 年 3 月份完成湖镇镇南片区域
企业供热，淘汰并拆除供热区内 8 台燃煤锅炉，实行
集中供热。 截止 3月份，禁燃区外锅炉淘汰改造率达
到 98.3%以上。 继续推进小南海镇建成区集中供热项
目建设进度。

4.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推进“煤改气”、“油
改气” 工作，2018 年天然气供应量力争达到 4000
万立方米，到 2020 年，城乡居民天然气覆盖率达
到 40%。

5.严格燃煤锅炉使用和检验管理。 全县禁止新建
35 蒸吨/小时以下的高污染燃料锅炉， 到 2020 年，除
完成 10 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一段式燃气发生

炉淘汰改造外， 开展淘汰 35 蒸吨/小时燃煤锅炉工
作，进一步扩大燃煤锅炉淘汰改造工作范围。 同时加
强锅炉监督检验管理，对列入淘汰改造范围等不符合
要求的锅炉，不接受安装告知，不给予监督检验和办
理使用登记。

整改完成情况：
1.全县禁燃区内所有锅（窑）炉淘汰改造到位，

非禁燃区 35 蒸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窑）炉淘汰改
造到位。

2.一段式煤气发生炉淘汰改造到位，2018 年已完
成（1台）。

3. 金怡热电项目及配套热网工程建设 2018 年
已建成投用，湖镇镇辖区内燃煤锅炉全部淘汰改造
到位。

4.继续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推进“煤改气”

“油改气”工作等。 2019年天然气供应量 6141万立方
米(不含华电天然气发电）。 城乡居民天然气已覆盖龙
洲、东华、湖镇、溪口、詹家、庙下、模环七个乡镇，实现
覆盖率 46.7%。

5.全县加强锅炉监督检验管理，禁止新建 35 蒸
吨/小时以下的高污染燃料锅炉。 10蒸吨/小时及以下
燃煤锅炉、一段式燃气发生炉淘汰改造到位，35 蒸吨/
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全部淘汰改造到位。

公示期为 202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电话：0570-7560977，7806906；
传真：0570-7806906，7026185。

中央和省环境保护督察龙游县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关于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问题编号五）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内容

“城镇排水管网建设标准不高，质量要求不严。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存在建设标准偏低、收集管网不
完善等问题，而且资金投入不足、运维不善的问题较
为突出。 ”已整改完成，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整改任务：完善城乡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和处理设
施运维。

整改措施：
1.完成中心城区《龙游县城区排水改造工程专项

规划（2017—2020）》编制。 2017 年实施排水管网改
造， 计划 2019年完成中心城区改造提升。 每年安排
2－3 个老旧街区的改造来实现对源头排水管网建设
标准不高，质量不好的管网重新建设，并着重做好雨
污分流，加大排水管网维护力度。

2.规范建设城东新区配套雨污管网。 依据《龙游
县城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龙游县城
东片区道路交通及市政专项规划》统一规划，近远期
结合，分期实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规范设计、施工，
严格实行雨污水分流的原则， 并同步建设雨污水管
道，使地区雨污水设施满足规划地区发展的需要。

3.提高我县市政工程建设质量水平。 深入贯彻实
施龙游县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进一步加强我县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规范工程建设各
方责任主体质量行为，严格工程建设法定程序，保证
工程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

4. 对重点区域的建成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提升改
造。对中心村、园中村、生态敏感区的污水处理终端治
理工艺进行技术改造。 预计 2018 年 8 月份前确定技
改方案，2018 年 12 月份落实技改资金，2020 年 12 月
前完成整改。

5.加强资金保障。 安排资金 7000 万元，对原乡镇
所在地学校、医院、基层站所和商户等单位人员的生
活污水进行治理。目前 6个建制镇和大街、沐尘、模环
3 个乡，已经基本完成治理目标;其他乡镇（街道）区块
的治理项目抓紧组织项目申报。

6.集聚、搬迁和萎缩消减一批自然村。 开展集聚、
搬迁和萎缩消减一批自然村行动，在茶场新村、晨东二
期、工业园区二期的全面启动异地集聚项目建设，集聚
小区的建成将进一步提升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

7.强化治污设施的正常运维。 按照建管一体化、
管理网格化、运维智能化、考核菜单化思路，全面抓好
各项运维工作措施的落实。采取集中考核与日常考核
相结合、定期核查与日常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强化精

准考核、精准监督。
整改完成情况：
1.已完成中心城区《龙游县城区排水改造工程专

项规划（2017—2020）》编制。 2019年城区供排水管网
改造工程工程已完工。

2.依据规划设计，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规范设计、施
工，严格实行雨污水分流的原则，并同步建设雨污水管
道，保证地区雨污水设施满足规划地区发展的需要。

3.严格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规
范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质量行为，严格工程建设法
定程序，保证工程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

4.农村生活污水：对龙洲街道山底村、后厅村污
水处理进行技改试点，采取增氯措施的解决大肠菌群
问题，根据浙江省发布《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出水
水质监测与结果评价导则》明确非位于县级以上集中
式饮用水源保护区周边地区的治理设施按 DB33/973
开展排放检测和达标评价，其中粪大肠菌群指标可暂
缓评价。对于社阳水库二级保护区内涉及村庄的生活
污水进行提标改造并将处理后生活污水的排污口迁
至保护区外，统一纳管直接接入湖镇污水处理厂集中
处理。

5.县治水办牵头完成龙游县 6 个建制镇“污水零
直排区”创建工作。

6.全面启动士元村、前江新村、茶场新村等行政
村 33 个自然村整体搬迁集聚的士元大花园实验区，
搬迁工作专班分组分村入户开展工作，签订搬迁集聚
协议。 截止 2020 年 12 月 20 日，完成腾空交接 1178
户，比例 90.48%,已拆除 1121户，比例 95.16%。 同时，
黄茶小镇、文成小区正在建设中，小区建成后，将及大
提升搬迁村的农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水平。

7.组织乡镇、街道、第三方运维公司开始全面排
查，确定具体的标准化运维终端，每季度对运维公司
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情况考核，选定
农村污水标准化运维站点 13 个，完成 13 个标准化终
端验收工作。

公示期为 202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电话：0570-7025915，7022748；
传真：0570-7025915，7026185。

中央和省环境保护督察龙游县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关于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问题编号十）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内容

“企业产生的大量工业固废转移和处置缺乏有效
监管，违法倾倒行为时有发生，环境污染隐患突出。 ”
已整改完成，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整改任务：严格监管固废转移和处置，依法从严
打击非法收集、转移、处置、倾倒固废等违法行为，杜
绝随意倾倒工业固废的现象。

整改措施：
1.督促排污单位落实环保责任。 切实落实为废产

生单位为危废污染防治的第一责任主体，切实加强危
废转移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管控，严格执行转移联单管
理办法。

2.落实危废源头管理。 推进危废规范化管理，加
强危废流向监控，持续推进危废利用处置监管，切实
加大危废环境执法力度，严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3.加大基础能力建设。 加快填平补齐污泥等一般
固废处置能力缺口， 建设污泥等一般固废利用项目，

提升全县污泥处置能力。
整改完成情况：
1.督促排污单位落实环保责任。 一是完善工作目

标考核机制， 每年县政府制定“清废保卫战”（2018、
2019 年含在“治土持久战”中）年度计划，并纳入综合
考核。 二是加大《新固废法》宣传力度。 2019年、2020
年分别召开固废危废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及培训、
《新固废法》及市固废管理平台培训，参会企业分别达
到 96 家、150 余家， 督促产废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规
范危险废物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等各环节管理。 三
是开展产废企业固废申报。 2020 年初完成 126 家企
业 2019 年度固废申报工作，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四是
严格执行转移联单管理。推进危险废物产废单位统一
纳入省、市固体废物监管平台，截至 12 月 15 日，我县
纳入平台管理的危废产生单位 177 家。 2019年至今，
纳入平台企业共发生危险废物转移 765 次，转移过程

均规范填写转移联单，实施联单管理。
2. 落实危废源头管理。 一是推进危废规范化管

理。 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督察考核工作，完成 84
家重点产废单位及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指标自查。二
是开展固体废物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共完成堆场排查
整治 12 家，“雷霆斩污”问题整改 206家。 三是开展“雷
霆斩污”专项行动。 龙游县于 2019年、2020年分别开展
“雷霆斩污”“雷霆斩污 2.0”专项执法行动，对发现危险废
物贮存不规范、非法倾倒等问题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 其中 2019年处罚涉危固废案件 19起，处罚金
额 66.3万元，其中涉危废案件 5件，处罚金额 31.4万元；
2020年处罚涉危固废案件 6 起，处罚金额 28.9 万元，
其中涉危废案件 3起，处罚金额 19.9万元。

3.加大基础能力建设。 为缓解我县一般固废处置
难题，补齐污泥等一般固废处置能力缺口，我县实施
金怡热电一般固废焚烧项目、浙江寰龙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年产 20万方陶粒生产线技改项目。 金怡热电一
般固废焚烧项目已完成一期项目建设， 于 11 月下旬
启动项目运行调试， 具备 14 万吨一般固废和 4.5 万
吨生化污泥处置能力；浙江寰龙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20 万方陶粒生产线技改项目已完成项目建设，于
12 月中旬启动项目运行调试，具备 12 万吨生化污泥
处置能力。 两个项目共计新增一般固废处置能力（含
污泥）30.5 万吨/年， 有效解决我县一般固废处置难
题，补齐处置能力缺口。

公示期为 202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电话：0570-7025915，7022748；
传真：0570-7025915，7026185。

中央和省环境保护督察龙游县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关于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问题编号二十五）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内容

“区域内化工类关停企业，未进行土地环境调查，
风险评估及修复，存在较大环境安全隐患。 ”已整改完
成，现将具体情况予以公示。

整改任务：完成重点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信息
采集和疑似地块土壤环境调查，完成龙游捷马化工关
停原址地块风险评估和修复实施方案的编制，并启动
治理修复。

整改措施：
1.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行动。 推进化工、印染、

电镀、造纸等重点行业在产企业和关停企业原址污染
详查。 2019年底前，全面开展重点企业用地土壤样品
采集、流转、制备、检测，落实相关质量控制要求。 2020
年 11月底前， 完成重点行业在产企业和关停企业原
址污染状况调查，全面掌握重点行业污染地块分布及
其环境风险情况。

2.完善土壤环境监测网络。 开展重点企业周边土
壤环境监测。

3.强化污染地块开发利用联动监管。 督促落实企
业原址地块调查评估制度，按年度建立更新疑似污染
地块和污染地块名录。结合年度污染地块名录制定更

新，确定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名单。
4. 推进重点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 2019 年底

前，完成龙游捷马化工关停原址地块风险评估和修复
实施方案的编制，并启动治理修复。

整改完成情况：
1.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行动。 一是按照省、市

关于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调查
对象全面性核实要求，我县重点行业企业详查任务新
增至 34家， 按期保质完成了全部信息采集、 风险纠
偏、空间信息整合等相关工作。 二是经浙江省土壤污
染状况详查工作协调小组《关于明确重点行业企业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采样地块名单及检测指标的通
知》（浙土壤详查发〔2020〕1 号）确认，我县共有 6 个
地块被纳入采样地块名单，截至 12 月 15 日，已完成
全部样品采集、样品分析、数据上报等相关工作。

2.完善土壤环境监测网络。 在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的基础上，针对土壤环境污染
重点监管单位、生活垃圾填埋场、危险废物处置场所
等重点企业用地及其周边区域布设土壤环境监测点
总计 12个。

3.强化污染地块开发利用联动监管。 一是完善工
作目标考核机制，每年县政府制定“治土长久战”年度
计划，并纳入综合考核。二是建立疑似污染地块名录。

“十三五”期间，根据《浙江省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浙环发〔2018〕7 号）文件精神，我县
总计 18 个地块被列入龙游县疑似污染地块名录，并
同时通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等
相关职能部门。 三是建立污染地块名录。“十三五”期
间，根据各个疑似污染地块的调查报告结论及专家评
审意见，我县总计 5个地块被列入龙游县污染地块名
录，1 个地块被移出龙游县疑似污染地块名录， 并及
时通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等相
关职能部门；无实际有污染地块而未建立或未纳入污
染地块名录的情况。四是严控污染地块开发利用准入
管理。“十三五”期间，我县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存在作为住宅、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情形；也不存在未达到土壤污染
风险评估报告确定的风险管控、修复目标的，开工建
设与风险管控、修复无关项目的情形等。

4.推进重点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工程。 一是捷马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宝塔路地块已完成详细调查，并通过
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组织
的专家评审，现已完成风险评估报告及风险管控方案
初稿编制工作。二是浙江铭隆化工有限公司地块治理
修复项目已完成效果评估， 并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
原则性通过由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联合
组织的专家评审，待省生态环境厅签发审查意见后依
法移出污染地块名录。 至此，衢州首个由企业自行组织
修复的污染地块修复工程进入收尾阶段，这同时也是自
2019年 1月 1日《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施行以来，衢州
首个完成效果评估的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程。 土壤污
染调查及生态修复项目实施程序严格、 环节众多、涉
及问题复杂，我县将严格依法依规持续推进。

公示期为 2020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 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来电来函如实反映。

电话：0570-7025915，7022748；
传真：0570-7025915，7026185。

中央和省环境保护督察龙游县整改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关于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问题编号二十六）整改完成情况的公示内容


